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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管理条例释义》对《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管理条例》的条文含义逐条作了阐述
和解释，并对贯彻执行条例需要把握的有关政策界限和应当注意的问题等作了说明。
《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管理条例释义》力图全面准确反映立法原意，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较强的实用
性，可以作为有关方面学习和贯彻执行条例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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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放射性物品运输环节潜在风险高、监管难度大，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关系到
社会稳定。
为加强放射性物品运输环节的管理，条例主要作了以下规定： 一是明确对放射性物品托运人的要求。
要求托运人持有生产、销售、使用或者处置放射性物品的有效证明，使用与放射性物品类别相适应的
运输容器进行包装，配备辐射监测设备、防护用品和防盗、防破坏设备，并编制运输说明书、核与辐
射事故应急响应指南、装卸作业方法、安全防护指南。
 二是建立表面污染和辐射水平监测制度。
规定托运一类放射性物品的，托运人应当委托有资质的辐射监测机构进行表面污染和辐射水平监测；
托运二类、三类放射性物品的，托运人应当进行表面污染和辐射水平监测；监测结果不符合国家放射
性物品运输安全标准的，不得托运。
 三是明确放射性物品承运人的资质要求。
规定承运放射性物品应当取得国家规定的运输资质。
 四是建立一类放射性物品运输的核与辐射安全分析报告书制度。
要求一类放射性物品的托运人编制核与辐射安全分析报告书，报国务院核安全监管部门审查批准，并
明确了审查批准的程序。
 五是明确不同运输方式的具体管理要求。
规定通过道路运输放射性物品的，应当经公安机关批准后，按指定的时间、路线、速度行驶，并悬挂
警示标志，配备押运人员，使放射性物品处于押运人员的监管之下；通过水路运输放射性物品的，应
当遵守水路危险货物运输的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的有关规定；通过铁路、航空运输放射性物品或者
邮寄放射性物品的，应当遵守国务院铁路、民航、邮政主管部门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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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管理条例释义》由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农林城建资源环保法制司，环境保护部政
法司，环境保护部辐射源安全监管司编写，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全面收录相关法律文件，结合实践，着眼应用，指导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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